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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
 

 

报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批报局分管负责人审批 

 

 

 

 

 

提交的相关材料法制审核的审查意见 

决定      不符合要求与执法建议不一致 

 

 

 

法制审核范围：根据《山东省重

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规

定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我局对下列

重大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： 

（一）行政许可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；涉及

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；

执法人员认为需要听证且涉及公共

利益的；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

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。 

（二）行政处罚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、

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停止建设、责令

停止施工；吊销有关许可证、撤销有

关执业资格或者岗位证书；没收违法

所得；对公民个人的违法行为作出 2

万元以上，对生产经营单位的违法行

为作出 5 万元以上的罚款的；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处

罚事项； 

（三）行政强制：查封经营场所、扣

押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取缔、关闭等

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

活动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的；拍卖或者

依法处理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

者财务的；通知有关部门、单位强制

停止供电，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

的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

强制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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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审时间：承办机构在作出重大行

政执法决定前或者局领导集体讨论前送

审核主体审核。 

 

补充材料：法制审核未通过的，

或者法制机构认为提交材料不齐全

的，可以要求承办机构在指定时间提

完善或补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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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时间：收到送审材料后，7

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，案情复杂的，

经局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5 个工作

日。此期限不含补充材料、法律顾问

审核、专家论证等时间。 

 

解决方式：可以征求法律顾问意

见，可以召开座谈会、专家论证会等

进行研究论证。法制审核意见与拟处

理意见不一致的，提交审核主体分管

负责人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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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纳：承办科室应当

充分研究采纳法制审核

意见和建议，根据情况对

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

决定进行修改。 

决定：重大行政执法

决定经审核主体审核同

意，应当提交局领导集体

讨论决定的，由承办机构

提交集体讨论。 

执行：重大行政执法

决定作出后，由承办机构

负责执行并做好立卷归

档工作。 

 


